
臺灣高等檢察署所屬各地檢署 

檢察官（含檢察事務官）準時開庭調查統計分析表 

（統計期間：114年12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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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91 24 0.36% 1、當事人遲到：10 

2、當事人未在停外   

      候訊：1 

3、電腦系統異常：4 

4、檢察官與警察處  

      理（專案）公 

      務：1 

5、其他：8 

10  0.15% 1、當事人遲到：6 

2、前案複雜：3 

3、其他：1 

 本月無件數 未有符合者。  

 


